2016年度新乡市纪委监察局部门概况
及决算公开说明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中共新乡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新乡市监察局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按照《党章》和《行政监察法》的规定，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受市委、市政府和省纪委监察厅双重领导。市纪委监察局机关内设机构21个，单列机构1个。
中共新乡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新乡市监察局的主要职责是：1、负责贯彻落实省委、省纪委和市委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决定，实施党章规定范围内的监督，维护党的章程和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重点检查监督县处级党员领导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及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负责反腐败的组织协调工作，协助市委抓好党风廉政建设。2、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有关监察工作的决定，实施《行政监察法》规定范围内的监督，重点监督检查市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各县（市、区）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市政府直属企事业单位及其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领导干部执行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政策、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颁发的决议和命令的情况。3、负责检查处理市委和市政府各部门、各县（市、区）党的组织、市委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的章程及党内法规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党员的处分；受理对党员的控告和申诉；必要时直接查处下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管辖范围内的比较重要和复杂的案件。4、负责调查处理市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各县（市、区）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市政府直属事业、企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领导干部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违反政纪行为，并根据责任人所犯错误的情节轻重，作出相应处分或提出处理建议，报上级领导机关审批（对涉及选举产生的领导干部按法定程序办理）；受理监察对象不服政纪处分的申诉，受理个人或单位对监察对象违纪行为的检举、控告；保护监察对象的合法权益。5、负责作出关于维护党纪政纪的决定，制定全市党风党纪政纪教育规划，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6、负责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政策、理论及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拟定全市党纪条规和政策规定，参与制定党内法规。7、调查了解市政府各部门和县（市、区）政府制定的有关政策规定的情况，对违反国家法律和有损国家利益的条款提出修改建议；变更或撤销市以下各级行政监察机关不适当的决定或规定。8、会同有关部门及县（市、区）党委、政府做好纪检监察干部的管理工作，审核县（市、区）纪委领导班子和监察局领导干部人选；对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负责市直各部门市管纪检监察干部的提名和派驻机构其他领导干部的任免工作，组织和指导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干部培训和组织建设工作。9、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新乡市纪委监察局预算单位构成

新乡市纪委监察局部门预算包括以下部门：

1、中共新乡市纪委。

2、新乡市监察局。

3、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巡察组。

（三）新乡市纪委监察局编制总体情况
市纪委监察局机关内设21个室，单列机构1个，行政编制93名。截止2016年底，在职人员87人，离休人员2人，退休人员40人。
巡查机构编制共计38人，截至2016年底实际巡察专项经费负担人次约100人。

二、决算公开说明

（一）年度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2016年收入预算3462.51万元，其中：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546.62万元，上年结转和结余915.89万元。
2016年度部门决算共计3275.45万元，其中：本年支出3255.96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19.49万元。

（二）收入来源说明

2016年收入共计3275.4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590.62万元，其他收入（暂扣款利息收入）0.17万元，上年结转和结余684.67万元。
（三）支出情况说明

2016年度支出共计3255.96万元，其中：行政运行1360.38万元，大要案查处1576.42万元，其他纪检监察事务支出272.43万元，其他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27.60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19.12万元。其中：行政运行主要指机关在职及离退休工作人员工资、离退休费、津补贴及生均公用经费等；其他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为2015年度平安建设奖励金；大要案项目支出为，2016年进一步加大纪律审查力度，按照中纪委、省纪委要求更新办案装备设备，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提高了公众对反腐工作的满意度；其他纪检监察事物支出主要为巡查工作经费，巡察工作经费支出包含该机构的办公设备及办公桌椅购置、巡察专项工作费用、公务用车购置等。

（四）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实行纪法分开，2016年，新乡市纪委在案件查办完结后，将涉法暂扣款移交属地检察院，只保留违纪收入，所以2016年收入减少。

2016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我单位严格控制会议、因公出国境、调研等差旅经费支出。
（五）“三公”经费决算说明

1、关于支出口径。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是指本部门（单位）通过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同时包含纪律审查工作、巡察工作专用车辆购置及运行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关于车辆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和公务接待等情况

2016年度市纪委监察局未发生因公出国（境）开支。截至2016年12月31日，市纪委监察局公务用车购置数为4辆，购置费用78.72万元，为巡察机构开展工作需要配备公务用车。公务用车及执法执勤用车保有量为24辆，公务用车运行和维护费为133.88万元，其中，因工作需要，开展纪律审查工作的车辆运行维护支出71.31万元。国内公务接待共计53批次、264人次，共计13.94万元。

3、“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情况说明

公务用车购置费：较去年相比增加。

原因：中共新乡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采购4辆巡察公务用车。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较去年相比减少。

原因：因公务用车改革，仅保留10辆一般公务用车，10辆执纪执勤用车。

公务接待费：较去年相比增加

原因：主要是接受上级部门对党风廉政建设、办案安全、信访等各项工作的检查；为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为反腐倡廉提供有力保障，邀请有关专家授课。
（六）政府采购执行情况说明

2016年政府采购支出285.73万元，全部用于货物类采购。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预算表

此项：无
